附件
珠海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精神，推进和规范珠海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以及《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粤府〔2019〕49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操作规程（试行）的函》（粤自然资函〔2019〕2284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044号）、《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珠海市区域评估工作计划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新区和其他有条件区域（以下统称特定区域）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本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除外）区域评估工作。

第二条  区域环境影响评估由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组织开展，可以自行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择优选择技术力量强、经验丰富的评估单位开展工作。

第三条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的统筹协调推进，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负责对各区的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条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确定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区域，并结合该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划中已实施建设的部分不再进行评估）。该区域环境影响评估应当符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及相应的地表水、大气、声、生态、地下水、土壤环境等技术导则和《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等的程序性规定和技术要求。

其中包含的工程建设项目应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进行应评尽评。

第五条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规定组织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并在审查完成后将书面审查意见反馈申请单位。申请单位应当对审查意见认真研究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逐项就不予采纳的理由作出书面说明，并存档备查。

第六条  评估结论中应明确适用范围、适用时限等内容。评估结论经审定、审查或批准后，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区政务服务大厅、办公场所或现场公告栏等平台，向区域内的建设主体通告区域评估的结论，或告知获得评估结论的途径。同时，在取得评估结论的10个工作日内，将评估结论上传至珠海市“多规合一”平台。

   第七条  以下项目须依法依规实行单独评估，不纳入区域环境影响评估范围：
    1.煤气生产工程；

2.新建、扩建日处理10万吨及以上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3.高尔夫球场；特大型、大型主题公园；水库；跨流域调水工程；

    4.大中型河流引水工程；

5.小型河流年总引水量占天然年径流量1/4及以上的引水工程；

6.新建大中型防洪治涝工程；

7.跨海桥梁工程；

8.海底隧道；

9.铁路及铁路枢纽；

10.机场；

11.铁路轮渡码头；

12.航道工程、水运辅助工程；

13.城市轨道交通；

14.新建快速路、干道。
第八条 除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指定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估的区域外，其他已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且按要求进行了跟踪评价的区域，视同已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政策要求的区域环境影响评估。
第九条 完成区域环境影响评估的区域，对于符合成果条件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区域评估成果，不再需要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第十条 各区人民政府（功能区）应按照《珠海市区域评估工作计划》等规定的时限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估试点工作，并在试点完成后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扩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估的范围。

第十一条 已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估的区域，其控制性详细规划如发生重大调整或修订的，应当重新或补充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估。

本实施细则由珠海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

